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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： 

2022 年 12 月 29 日，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《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

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》（下文简称“《意见》”）。 

点评观点： 

《意见》旨在全面规范非学科类培训，定位是使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

益补充，强化非学科类培训的公益属性，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。将规

范非学科类培训作为重大民生工程进行部署。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明确非学科类培训管理部门：各地要明确非学科类培训主管部门、

设置标准和准入流程。各省（区、市）要区分体育、文化艺术、科技等类

别培训机构，明确相应主管部门。 

（2）规范培训内容：非学科类培训内容应符合培训对象的身心特点和

教育规律，不得开设学科类培训相关内容。 

（3）规范培训时间和收费：培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

冲突，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:30，线上不得晚于 21:00。培训机构

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、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或 60

课时的费用，且不得超过 5000 元。强化预收费监管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

培训收费实行指定银行、专用账户、专款管理。 

（4）严格准入流程，规范培训场所及从业人员资质：培训场所必须符

合国家关于消防、住建、环保、卫生、食品经营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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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体育、文化艺术、科技等相应类别的职业（专业）能力

资质。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在岗教师。非学科类机构须依法取得有关主管

部门的行政许可后，再依法进行法人登记。 

（5）明确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融资监管态度：要明确非学科类培训机构

境内外上市标准和程序，严格把关，做好监管和引导，防止野蛮生长。人

民银行、银保监、证监部门指导金融机构配合教育行政部门等主管部门做

好预收费管理和上市融资管控等工作。 

我们的观点： 

《意见》旨在规范非学科类培训，定位是成为学校教育有益补充和重

大民生工程，与 21 年 7 月双减意见稿（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

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）对非学科类培训的监管政策一脉相乘。

政策对于非学科和学科类校外培训的监管差异化态度明朗。 

《意见》对线上和线下非学科培训的培训场所、从业人员提出具体资

质要求；规范培训收费，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 5000 元，解决行业机构“卷

款”问题。另外《意见》提出“健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进校园监管机制”、

“明确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境内外上市标准和程序”，隐含对校外非学科培

训的支持态度。 

风险提示： 

监管政策风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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